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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05月21日下午14:00-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05月21日-� 2021年0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05月21日9:15—

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1年0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太东路2777号公司三楼会议

室

5、 会议通知：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

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02,523,159股，占

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77.0028%。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502,392,0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76.9827%。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31,159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020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131,15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201%�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宫长义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

聘请的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本次股东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02,519,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6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1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02,519,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6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1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02,519,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6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1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02,519,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6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1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02,519,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6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1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2,519,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6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1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2,519,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3,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7,6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1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任振婧与戴淼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见证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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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召开会议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2021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28号诺德中心3号楼22层公司会议

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戴宝林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80,023,54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221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80,005,94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209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7,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1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7,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7,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1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会议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经与会股东认真讨论，审议

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08,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8％；反对14,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455％；反对14,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95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08,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8％；反对14,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455％；反对14,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95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08,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8％；反对14,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455％；反对14,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95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05,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0％；反对17,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1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08,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8％；反对14,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455％；反对14,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95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08,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8％；反对14,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455％；反对14,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95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13� � � � �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21-028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上无增加、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1/2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杜业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下午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的

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地点：尊茂银都酒店三楼商务中心会议室（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虹西

路179号）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1,330,658,8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9.365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1,313,200,11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8.58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17,458,73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78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 代表股份17,458,73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7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17,458,73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78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议案1、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0,536,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122,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35,9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66％；反对122,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0,536,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122,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35,9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66％；反对122,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6,397,9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8.8680％；反对122,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414,138,6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1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35,9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66％；反对12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议案4、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0,638,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20,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3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4％；反对20,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5、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0,562,4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8％；反对96,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2,3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78％；反对96,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6、 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0,536,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122,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35,9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66％；反对122,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0,551,6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9％；反对107,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51,5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60％；反对107,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1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8、 2020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0,525,2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反对13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25,1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48％；反对133,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9、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6,387,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8.8672％；反对133,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弃权414,138,0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1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25,1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48％；反对133,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0、 关于拟终止个别募投项目及调整个别募投项目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0,558,9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5％；反对95,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2％；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58,8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78％；反对95,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87％；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5％。

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常娜娜、李静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002743 股票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21-030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11、议案12、议案13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

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市

公司股东议事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要求，议案5、

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0、议案11、议案12、议案13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需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情况单独统计并披露。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富煌大厦804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曹靖董事长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2,057,136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34.934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2人，代表股份147,525,41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89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531,722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0411%；参加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8人，代表股份1,859,1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4271%；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人，代表股份4,531,722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0411%。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律师、夏旭东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057,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057,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057,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057,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057,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390,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057,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390,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057,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390,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057,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390,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057,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057,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390,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057,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390,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057,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390,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057,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390,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鲍金桥、夏旭东

3、结论意见：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富煌钢构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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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周先标董事递

交的辞职报告，因相关工作安排原因，周先标先生决定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

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的相应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周先标先生的

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将依照有关规定，尽快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公司董事会对周先标先生在担任董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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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1年5月21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1年5月18日以微信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5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补选张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表决 5�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鉴于周先标董事已提出辞职，根据公司股东的提名，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补选张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附：张磊先生简历

张磊先生，生于1978年7月，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央党校

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助理经济师。 曾任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助理、副

主任， 中农发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北京中水嘉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党总支书记、总经理，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中国乡镇企业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中非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

（二）《关于修订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表决 5�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监管规定，董事会同意修订的《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全面风险管理办法》，该制度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表决 5�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临2021—017号公告。

三、上网公告附件

1、农发种业独立董事意见。

2、《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办法》（2021年5月修订）

特此公告。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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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6月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6月8日14点 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31号中水大厦3层308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6月8日

至2021年6月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1.01 张磊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1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10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于2021年5月

2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13 农发种业 2021/6/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账户卡、授权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现场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

本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股东可直接到公司或通过信函或传真方

式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21年6月2日9：30-11：30，13：30-16：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31号中水大厦3层证券事务部

邮编：100032

六、 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鑫 宋晓琪

联系电话：（010）88067521� � �传真：（010）88067519

2、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

3、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6月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1.01 张磊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

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

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

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

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

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

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

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

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

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

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

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